
中華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出任第一任大總統。在短短的幾年9，袁世凱即

一手撕毀象徵民主共和制度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無限制地擴大總統權力，

實行個人專制獨裁統治，最後悍然復辟帝制，這已是史學界人所共知的常識。

本文將要探討的是，在袁世凱復辟帝制的過程中，他的憲法顧問有賀長雄和法

律顧問古德諾扮演了甚麼樣的角色。這是一個被人忽略的問題。

一　有賀長雄與古德諾生平及應聘來華的背景

有賀長雄（1860-1921），日本人，1881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1886年起，

先後留學德、奧，獲文學和法學博士學位。回日本後任樞密院書記官。先後擔

任陸軍大學、帝國大學、早稻田大學教授及《外交評論》主筆，是國際知名的

國際法及憲法學家。他「在國際法學領域中被公認為具有與從前的俄國法學家

德．馬滕斯相同的地位」1。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與1904-1905年的日

俄戰爭中，有賀長雄均擔任日本陸軍大本營的法律顧問。1913年，袁世凱聘其

為憲法及附屬法律顧問，專門幫助政府起草憲法。有趣的是，在第一屆國會的

議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有賀長雄的學生，因此有賀便以師長自居，對他們非

常輕視。

古德諾（F.J. Goodnow, 1859-1939），美國紐約人，1882年在哥倫比亞大學

法學院完成法學學位。1883年赴巴黎和柏林進修一年之後，回到哥倫比亞大學

任教，1903年擔任該校行政法和市政學講座。1913年夏，古氏辭去哥倫比亞大

學教授，擔任袁世凱的法律顧問，其任務是襄辦憲法編定事宜。1914年秋回美

國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之職，同時繼續擔任袁世凱政府的法律顧問。

1916年洪憲帝制失敗，袁世凱身死，古德諾繼續擔任北京政府法律顧問，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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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百年中國 1917年5月3日為止。1929年夏，古德諾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職，1939年

逝世。

關於有賀長雄與古德諾來華的背景，必須從1912年底的制憲權之爭說起。

《臨時約法》規定，自約法施行之日起十個月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正式國

會，制訂憲法，並選舉正式大總統。《臨時約法》和《國會組織法》還規定，憲法

由國會制訂。袁世凱鑒於國會是其政治反對派國民黨佔多數的機關，因而於

1912年12月授意其親信直隸都督馮國璋、河南都督張鎮芳會同無黨無派的江蘇

都督程德全向各省都督倡議：「仿美國各州推舉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舉學高

行修、識宏才富之士二人，一為本省者，一為非本省者，集為憲法起草委員

會，草案既立，然後提交國會再行議決。」具體進行辦法是，先「由大總統提出

國會組織法第二十條修正案，並同時提出憲法起草委員會法案，要求參議院通

過」2。袁世凱企圖攫奪國會制憲權。

制憲權控制在誰手，是關係到未來的憲法按照誰的意志制訂、對誰有利

的根本問題。國民黨深知，制憲權「一旦為袁氏黨所攘奪」，則將來制成的憲

法必將成為「袁氏之憲法」。因此，如「欲得鞏固之民國憲法，必力爭其制訂

之權，使隸屬於議會」3。從這種利害關係出發，國民黨表示要堅決擁護國會

的制憲權4。1913年3月3日，參議院開會審議袁世凱交議的《編擬憲法草案

委員會大綱案》，國民黨議員根本反對將這一違法的提案交付審議5。由於國

民黨議員佔多數，表決結果，贊成交付審查者佔少數，袁世凱的提案遂成廢

案。

袁世凱對於自己精心策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被國會輕而易舉地否決，顯然

心有不甘，於是，他一方面將憲法起草委員會改為憲法研究會，原封不動地保

存原班人馬；另一方面，袁世凱又提出設立憲法顧問。袁的這些行動，得到梁

啟超等擁袁派支持6。在梁啟超等人的支持下，經莫理循推薦，袁世凱先後聘請

有賀長雄和古德諾為憲法顧問。袁世凱此舉仍是「劫奪國會起草憲法（權）之故智，

易其名而不變其實」7，「袁世凱欲得憲法之提案，又欲得憲法之裁可權」8，因

而同樣遭到了國民黨的反對9。

儘管國民黨反對，但袁世凱不為所動。有賀長雄和古德諾於1913年3月、5月

先後來華就職，從此深深地捲入了中國制憲鬥爭的激烈旋渦之中而不能自拔。

二　有賀長雄與古德諾所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

有賀長雄與古德諾來華後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為袁世凱撰一憲法草案，

供其參考。

有賀長雄所撰憲草名為《觀奕閒評》，1913年8月校印刊行。全書共九章，約

五萬餘字。這是有賀氏用近五個月的時間精心撰寫而成的，它反映了有賀氏對

於中國制憲的全部思想和主張。

有賀氏開宗明義提出，制訂憲法必須首先充分考慮這樣一個前提，即：「無

論何國憲法一律不得與歷史相離，現在國家權利之關係乃從已過之關係自然發

參議院否決了袁世凱

交議的《編擬憲法草

案委員會大綱案》，

袁於是將憲法起草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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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而來者也。⋯⋯若將本國之過去置而不問，僅觀外國之現在操切從事憲法之

編纂，深恐法理上無須採用的規條亦一併採用，致遺後日莫大之禍源，亦未可

知也。」bk這段議論顯然是針對《臨時約法》模仿外國共和憲法而發的。

有賀氏接J指出，中華民國成立的歷史「與外國歷史大有所異，因而民國將

次編制之憲法亦與他共和國之憲法不能強同」bl。那麼，中華民國成立的歷史與

英、法、美先進共和國成立有何不同之點呢？有賀認為，根本不同就在於，「中

華民國並非純因民意而立，實係清帝讓與統治權而成」bm，由於中華民國成立的

歷史與先進共和國全然不同，因此，中華民國憲法就「不必取法先進共和國憲

法」，而應當「求新舊思想之聯絡」bn，制訂「合乎民國情形特獨之立法」bo。其基

本要點是：

第一，關於人民權力。有賀氏認為，《臨時約法》是南北統一前所擬訂，

故「其條文中未免有以純然民立之共和政體為標準者」bp，為「防範社會黨之跋

扈於未萌」，「凡近似預約普及選舉之條款以概行刪除或改正為要」bq。具體來

說，《臨時約法》第二條，中華民國立法權屬於國民全體之規定，容易使人誤

解為「最下級赤貧如洗之人民亦有參與政治之權」，這一點「危險尤大」，而且

「主權」二字，「務避而不用」，所以，應將約法第二條改為「中華民國所有權

力出於國民」br。又約法第十二條規定人民有選舉及被選舉之權，此一條或

者「全體刪除」，或者改正如下：「人民合法律所定資格者有選舉權被選

舉權」bs。

第二、關於政體組織。有賀認為，中國如果採用美國式共和政體，一定會

造成南北「分裂」，如果採用法國式議院共和政體，「於新創富國強兵諸事殊多窒

礙」，美國式與法國式共和政體，中國「均未足以取法」bt。因此，中華民國只有

採用「適於民國國情之特別共和組織」，即「超然內閣共和政體」ck。其特點是：

「大總統先行決定政治方針，不問國會內外之人，但有願依此方針行其政治者則

舉之，組織國務院。至其方針之當否，一歸國務員負責任，雖有時出於不得已更

選內閣，然未必因國會失多數之贊成而以之為辭職之準繩，考其政治方針之成績

何如，徵諸國內輿論向背何如，大總統獨斷特行，而使內閣更選，⋯⋯。」cl

在此種超然內閣政體情況下，大總統與國務員的關係應「與德意志皇帝與宰相之

關係同」cm。如果「大總統為人活潑有為」，「則可自行籌劃立定方針，將此教示

國務總理」；反之，如果「大總統為人敦厚」，「則凡百政事委任國務總理，但垂

拱以治而已」cn。

第三、關於大總統職權。有賀認為，大總統應有總攬政務之權、公布及執

行法律之權、拒否法律及決議之權、提出法律案之權、發交教書於國會之權、

發布緊急命令權、特赦減刑、復權之權、宣告戒嚴之權、制訂官制官規，且任

免文武官吏之權、大總統不負政治及刑事上之責任，但大逆罪不在此限、大總

統擔任民國外交、大總統統帥民國陸海軍co。

古德諾則認為，中華民國「最要之圖」在於「得一強固長久之政府」cp。因

此，制訂憲法時不能「全部採用美國制或全部採用法國制」，而應當「取二者而調

劑之」，以「得一最宜之制度」cq。從這一前提出發，古德諾認為中華民國憲法宜

注意下列幾點：

有賀認為「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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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係清帝讓與統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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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憲法宜總其大綱，不必旁及細目。

第二、憲法應具柔軟性質，易於修正。憲法中宜明確規定，凡得國會兩院

人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即可修改憲法，惟修改後必得大總統認可始有效

力。

第三、關於中央及各省權限，宜採用地方分權規定，但各省權限不必於憲

法上詳細規定，應留待立法機關以法律規定之。

第四、總統之位置必須強固。中國向無議院之習慣，不宜實行議院政治。

因此，民國政府體制「宜採用美制，而不宜採用法制」，總統有「自選內閣之

權」，「閣員亦專對總統而負責任」，不必使「內閣對國會負責任」。而且內閣「亦

無設立總理之必要，總統即可自為總理」。

第五、中國立法機關幼稚，為「預防議院不能即時解決各種重要問題」，憲

法「須予行政部便宜行政之規定」。為此，憲法必須賦予總統以下兩種權力：

（一）議院不能表決預算時，總統得根據前年度之預算案施行政事；（二）總統有

權發布條例。

第六、模仿美制，大總統有裁可議案之權；其不裁可之議案，退回國會複

議，如得國會兩院議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此案可成立cr。

按照上述指導思想，古德諾用了六、七個星期的時間，撰了一個《中華民國

憲法草案》，其格式與美國憲法大體相同，分立法、行政、法院、行省及憲法增

修等項cs。

有賀長雄與古德諾所設計的中華民國憲法，其共同點是兩者都主張修改臨

時約法，擴大總統權力。按照他們所擬的憲草，民國大總統的權力超過了任何

一國的總統。而兩者之不同點是，古德諾氏的憲草是參照美國和法國兩國憲

法，且個別吸收加拿大和英國憲法的部分條文擬訂的。如古氏憲草關於大總統

之地位「係兼採用法、美兩國之制」而擬訂，目的在於使大總統之地位「強硬而

袁世凱御用的「憲法

研究談話會」，自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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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ct。因此，古氏憲草尚更多地帶有共和國憲法的性質。至於有賀長雄所擬

的憲草則更多地帶有君主制的特點，換句話說，就是在共和制的形式下，採用

君主制的內容。如有賀氏憲草關於大總統與國務員的關係，是按照德意志帝國

憲法中德意志皇帝與宰相的關係而設計的。而關於大總統對於陸海軍的統帥權及

外交權，則又是按照日本1899年頒布的憲法設計的，按照有賀之憲草，大總統之

權集中了德意志帝國皇帝和日本天皇所擁有的全部權力，大總統權力之大，可以

說無與倫比。可見，有賀氏所擬之憲法是共和制其名，君主制其實。

據袁世凱的親信唐在禮指證，袁世凱平生最服膺、欽慕的就是日本的明治

天皇及稱霸全歐的德皇威廉第二，袁世凱常對人說：「中國要在東亞圖強必須學

這兩個強國。」dk有賀長雄所設計的憲草，賦予袁世凱以德意志皇帝和日本天皇

所擁有的權力，這自然是正中袁世凱的下懷，因而也最為袁氏所青睞。後來的

袁記《中華民國約法》就是以有賀氏的方案為藍本而炮製的。

三　橫加干涉國會的制憲工作

1913年4月8日，第一屆正式國會成立。在國會參、眾兩院中，國民黨都佔

明顯的優勢，成為國會第一大黨。這種形勢引起袁世凱的極大憂慮。

為改變不利的處境，袁世凱開始玩弄政治陰謀手段，干擾和破壞國會正常

的制憲工作。有賀長雄、古德諾與袁世凱緊密配合，對國會的制憲工作橫加指

責和攻擊，成為袁世凱破壞國會制憲的策劃者和理論指導者。

第一、附和袁世凱先選總統的主張。

1913年5月2日，袁世凱向國會提出諮文，要求先選總統、後定憲法。袁氏

此舉的目的在於先登上正式大總統的寶座，以便取得對制憲的發言權。

袁氏諮文一出，立即在國會內外引發一輪新的激烈爭論。在這場爭論中，

有賀長雄以權威的姿態發表談話，附和袁世凱的主張：「此項重大問題，萬不可

專據學理以為衡，極須審度中國現在之大勢，折衷擬訂，庶與法理事實均無

妨礙，仍以先定憲法關於選舉總統之一部，即日將總統選出，實為救時之要

義。」dl有賀氏並以權威的口吻告誡國民黨說：「無論黨派為何，亦當一致共喻

此義，方能達利國福民之目的。至諸友邦承認問題，刻正視此問題為進止。」dm

在袁世凱及擁袁派的堅持下，國會被迫妥協，同意先選總統。袁世凱干擾

制憲的第一步首先得逞。

第二、對《天壇憲法草案》橫加攻擊。

1913年6月底，國會按照《國會組織法》第20條規定，由參、眾兩院各自選出

30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準備制憲。

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不久，袁世凱在有賀長雄、古德諾等人的指導下於8月

19日將一個憲法草案大綱提交憲法起草委員會。大綱共24條，除在形式上「採用

內閣制」外，其主旨在擴大總統權力。大綱要求賦予總統以下權力：（一）大總統

對於兩院之議決有複議權及拒絕權；（二）大總統有任命國務員及駐外公使權，

無得議會同意之必要；（三）大總統有發布緊急命令權；（四）大總統有議會停會

《天壇憲法草案》迫於

袁世凱的強大壓力而

作了某些讓步，儘管

如此，憲草仍基本上

體現了國民黨議院政

府制的主張，未能滿

足袁世凱強烈的獨裁

欲望，因而引起袁的

強烈敵視。在這種局

面下，有賀長雄與古

德諾在報上相繼發表

文章，對草案橫加指

責。



52 百年中國 權；（五）大總統得參議院之同意，有眾議院解散權；（六）行政最高權委任之於

大總統，內閣總理及各部總長輔助，等dn。袁世凱企圖強迫憲法起草委員會按照

他的意志制訂憲法。

對於袁世凱的專制獨裁要求，憲法起草委員會未予理睬。10月16日，《天壇

憲法草案》脫稿，並在報上公布以徵求社會各方面之意見。

《天壇憲法草案》迫於袁世凱的強大壓力，對袁作了某些讓步，如憲草規

定：大總統有緊急命令權、停止兩院會議以及解散眾議院等。儘管如此，憲草

仍基本上體現了國民黨議院政府制的主張。由於天壇憲草未能滿足袁世凱強烈

的獨裁欲望，因而引起他的強烈敵視。在這種局面下，有賀長雄與古德諾在報

上相繼發表文章，對《天壇憲法草案》橫加指責。

有賀認為，「國會議員利用其制訂憲法全權，務擴張國會權力，顯違三權分

立之旨，偏向二權分立主義（即國會政府制）」do。他進而指出，天壇憲草在四個

方面，立法權侵犯了行政權獨立：（一）大總統任命國務總理須經眾議院之同

意；（二）眾議院對於國務員得為不信任之決議；（三）以行政訴訟為審判之一

部，使隸於法院；（四）國會閉會期內設置國會委員會。其結果使大總統行政權

獨立有名無實，「國務員之地位隨時搖動，朝不保夕」dp，而「政府地位決無強固

之望」dq。

應袁世凱的要求，古德諾也寫了一個說帖支持袁世凱。古德諾認為，天壇

憲草「純粹是簡單的『內閣制政府』」dr，「如果採行這個憲法，中華民國總統勢必

處於徒擁虛名，不能有所作為的地位」ds。在中國實行內閣制的後果，將使「新

政府極其不穩定」，「而政策的合理延續性，如果不是辦不到的話，也難於保持

多久」dt。古德諾聲稱，「每個希望中國富強的人，莫不為憲草委員會主張採用

足以導致這種後果的內閣制政體感到憂慮」ek。

有賀長雄與古德諾的上述言論，對於袁世凱最後下決心扼殺《天壇憲法草

案》無疑會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正如當時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自憲法草案披

露以來，非難之聲遍於全國，⋯⋯而不信任投票尤為眾矢之的，⋯⋯反對不信

任投票，其最力者，首推日人有賀長雄。有賀氏發其炎炎大言，而著為不信任

投票危險之偉論，⋯⋯。」el

第三、為袁世凱參與制憲尋找理論依據。

大總統有無參與制憲權，這是袁世凱與國會爭論非常激烈的一個問題。有

賀長雄是「主總統有對於憲法表示意見之權最力」em之人。有賀氏詭辯說：臨時

約法雖無明文規定大總統有參與制憲之權，但「臨時約法之精神實許大總統參與

制訂憲法事業」en。有賀並用美國、法國兩國制憲時總統參與的先例，說明袁世

凱應有權參與制憲。有賀氏最後說：袁世凱「本為滿清皇帝讓出統治權改為共和

政體時，委任以組織共和統一南北全權之人，又為曾任臨時大總統一年有餘，

親嚐甘苦，為民國行政最有經驗之人，又為將來中華民國憲法成立，總攬民國

政務，對於民國國民之幸福發展負大責任之人，此人既已被選就職，而於制訂

憲法之大業不使與聞，其事無論何人皆有不公平之慨」eo。

古德諾也認為，總統在制憲工作中的地位應與一般立法程序相同，即國

會得以多數票通過一項憲草，總統對於憲草有否決權。總統之否決，可為國

大總統有無參與制憲

權，是袁世凱與國會

爭論非常激烈的一個

問題。有賀氏用美

國、法國兩國制憲時

總統參與的先例，說

明袁世凱應有權參與

制憲；古德諾也認

為，總統在制憲工作

中的地位應與一般立

法程序相同，總統對

於憲草有否決權。有

了有賀長雄與古德諾

等人的支持，袁世凱

開始肆無忌憚地干擾

和破壞制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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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壓倒。古氏還認為，總統應當向國會提出一項憲草，對

正在討論中的憲草應有權提出修正意見，總統亦可派員出席憲法會議，對憲

草發言ep。

有了有賀長雄與古德諾等人的支持，袁世凱便理直氣壯地表示：「無論發生

如何之波折，勢非將參預之舉，完全辦到不可，決不能默受束縛，使將來一切

政務無進行之餘地。」eq在有賀長雄等人的指點下，袁世凱開始肆無忌憚地干擾

和破壞制憲工作。首先，1913年10月16日，袁世凱故意無視《天壇憲法草案》的

存在，提出所謂「增修約法案」，要求將《臨時約法》中限制大總統職權的種種規

定予以修正。袁氏此舉顯然「不在約法而在憲法」er。對此，國會以「憲法即將

付議，約法無修正之必要」es為由，將其擱置不理。緊接J，袁氏又於10月18日

諮文國會，與憲法會議爭奪憲法公布權，袁世凱指責憲法會議公布《大總統選舉

法》侵犯了大總統的法律公布權。袁氏聲稱：「將來議定之憲法案，斷無不經過

大總統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et袁的如意算盤是，如果他握有憲法公布

權，那麼他不滿意的憲法，他即可拒不公布，而使其歸於消滅。袁不待國會答

覆，即於10月23日派遣施愚、顧鰲等人強行出席憲法會議，遭到拒絕。袁世凱

見國會軟硬不吃，不禁老羞成怒，於10月25日公開通電各省都督民政長，攻擊

天壇憲草，並嗾使他們起來反對。若將袁氏電文與有賀氏〈共和憲法持久策〉、

〈論不信任投票之危險〉加以對照，就會發現兩者之間的內容完全相同，且袁氏電

文中有「各國法律家，亦多訾駁」，以及「已約集中外法家，公同討論」的句子fk，

可見袁氏電文是在有賀長雄和古德諾等人的指導下擬發的。由於國會堅持「取擁

護草案主義」的立場，不向袁世凱妥協，袁世凱即於11月4日藉口國民黨議員與

二次革命有牽連，悍然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使國會不足法

定開會人數，只得停會。《天壇憲法草案》胎死腹中。

袁世凱扼殺《天壇憲法草案》後，有賀長雄還發表談話，為袁的行為辯護。

有賀氏稱：袁氏此舉「不過欲中國得完美之憲法，俾將來不至復起種種之騷亂而

共享郅治之樂」fl。針對當時輿論關於袁世凱將要稱帝的猜測，有賀氏為其辯護

說：袁氏「絕無帝制自為，或自比於迪克推多之奢望。⋯⋯袁所切盼者，在本屆

國會期以和平而得憲法之成立，且此項憲法最好能使行政、立法、司法三部各

盡其職，而無相衝突」fm。

四　袁記《中華民國約法》的設計者

對於袁世凱實行個人絕對專制統治的《中華民國約法》，雖然有賀長雄與古

德諾都不承認參與擬訂，但我們有足夠證據說明，有賀長雄與古德諾正是袁記

約法的實際設計者。

第一，袁世凱關於制訂《中華民國約法》前提的論調，完全出自有賀長雄

《觀奕閒評》一書。

請看約法會議關於增修約法經過一文中的一段話：「今共和成立，國體變

更，而細察政權之轉移，實出於因而不出於創，故雖易帝國為民國，然一般人

雖然有賀長雄與古德

諾都不承認參與擬訂

袁世凱實行個人絕對

專制統治的《中華民

國約法》，但我們有

足夠證據說明，有賀

長雄與古德諾正是袁

記約法的實際設計

者。



54 百年中國 民心理仍責望於政府者獨重，而責望議會者尚輕。⋯⋯我國改建共和政體，既

有種種特別情形，勢必施行特別制度，而後可以圖國家之長治久安，當為識者

所公認。」fn上述論調，完全是對有賀長雄《觀奕閒評》一書的鸚鵡學舌，了無

新意。

第二，《中華民國約法》關於政體組織的設計，也大多是採納有賀長雄和古

德諾的獻議。

首先，改內閣制為總統制。1913年上半年，國會醞釀制憲時，有賀長雄和

古德諾就建議袁世凱「不設總理」，由「總統獨負責任」fo，採用總統制的新憲

法fp。但袁世凱鑒於國民黨和進步黨都主張內閣制而反對總統制，如他堅持總統

制將難以獲得通過，於是暫時決定捨總統制之形式而取總統制之實。

袁世凱扼殺天壇憲草後，有賀長雄和古德諾再次建議袁世凱實行總統制。

古德諾且著一長文，鼓吹總統制。古氏認為，君主國大多採用內閣制，而共和

國則甚少採用內閣制，大多採用總統制。中國尤其「不宜採用內閣制」。其原

因：一是中國既無完好之政黨，又乏政治之經驗；二是今日中國當務之急在得

一穩固強硬之政府，能實行所定的政策，如採用內閣制，則法國政府內閣更迭

頻繁之流弊不可免fq。

其次，立法機構改兩院制為一院制。

有賀氏曾斷言，中國如實行議會制，則恐操刀傷手，危害國家。古德諾也

認為：「中國數千年來權集於天子一人，天子依慣例以為治，而人民無立法之習

慣，亦無國會議事之經驗。」fr如使國會「居政治之中心地位，證諸中國人民之

習慣，實非所宜」fs。但是，中華民國既專稱為共和國，又不可無立法機構。那

麼，以甚麼形式的立法機關來取代以前的國會呢？

1913年12月12日，古德諾撰《中華民國的國會》的意見書遞呈袁世凱。古氏

指出，中國採納共和政體，準備上略嫌不足。由於中國缺少立法經驗，立法組

織及程序不宜繁複。古氏建議建立一院制的立法機關。「立法機關的組成，不僅

應代表各地區的利益，亦應代表社會上各個有力階層和各個有力團體的利益。

此外，⋯⋯總統應有指派國會中一部分議員與解散國會之權。」ft按照古氏的設

計，中國的代議機構的功能將只限於諮詢與顧問。接J，有賀長雄提出組織一

共和顧問院的機關，作為立法機關的補充。其職權包括：（1）答覆大總統之諮詢

案件；（2）約法之解釋；（3）憲法起草及審議；（4）解釋憲法及其附屬法；（5）解

決立法、行政上之重要問題；（6）建言於總統；（7）不得干預施政範圍gk。顧問

院人物大體包括純舊派、半舊派、純新派gl。

按照有賀氏和古氏的獻議，袁世凱於1914年3月20日向約法會議提議縮小立

法機關權限，同時增設諮詢機關。由此可見，袁記《中華民國約法》關於設立立

法院和參政院的規定，顯然是採納有賀氏與古氏的建議的結果。

第三、袁記《中華民國約法》關於大總統職權的種種規定，是以有賀長雄和

古德諾所起草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為藍本擬訂的。

由以上三點，我們可以斷言，有賀長雄與古德諾是袁記《中華民國約法》的

幕後策劃者。關於這一點，古德諾在寫給卡耐基基金會（Carnegin Endowment）

對於袁世凱復辟帝制

的企圖，日本、英

國、德國等帝國主義

列強都採取了慫恿和

鼓勵的態度。作為帝

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

的代言人的有賀長

雄，曾多次向袁陳說

中國應當實行君主立

憲，使袁相信日本朝

野也贊成中國恢復帝

制，擁護他為中華帝

國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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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篇報告中也承認：「一年前，我對立新約法草案的大部分建議，新約法都採

用了。」gm

五　為洪憲帝制鳴鑼開道

袁記《中華民國約法》的頒布，從法律上確立了袁世凱的個人專制獨裁統

治，總統的權力已擴張到最大限度，直與封建時代之帝王已無二致。儘管如

此，袁世凱仍感到不滿足，他要最後摘掉「中華民國」這塊招牌，取得「皇帝」這

個至高無上的稱號。

對於袁世凱復辟帝制的企圖，日本、英國、德國等帝國主義列強都採取了

慫恿和鼓勵的態度。作為帝國主義列強在華利益的代言人的有賀長雄和古德諾

也無例外地採取了慫恿和鼓勵的態度。據唐在禮回憶，有賀長雄和古德諾對於

袁世凱稱帝「不僅慫恿推動，而且催促得很厲害」gn。有賀氏曾多次見袁，向袁

陳說中國應當實行君主立憲，勸袁就皇帝之位。有賀氏的舉動，使袁相信日本

朝野也贊成中國恢復帝制，擁護他為中華帝國皇帝。唐在禮認為，「有賀的態度

對袁來說是個極大的鼓勵」go。

袁決心稱帝，古氏的影響也是很大的。袁曾說過，古德諾表示美利堅雖然

是共和國，卻還是贊成中國恢復帝制的。他說中國百姓不開化，不懂甚麼民主

自由，非帝制不能加以統治gp。

袁要稱帝，照例應有一套稱帝的理論才能自圓其說，使人們相信他稱帝是

天經地義的。這個任務依然又落到了古德諾與有賀長雄身上。

1914年8月，古德諾回美國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古氏回美後，在

《美國政治科學雜誌》上連續發表文章，竭力為袁世凱的獨裁辯護。當袁要稱帝

的消息傳到美國時，古氏便於1915年7月趕回北京幫助袁世凱。古氏到北京，總

統府立即要求他給袁準備一份文件，論述民主與君主政體哪一種最適合中國的

國情。古德諾按照他一貫的觀點，很快完成了〈共和與君主論〉，公開鼓吹帝

制。

古德諾這篇名著的思想基礎是：一個國家究應採何種國體，應與本國的歷

史習慣與經濟狀況相宜。古氏認為：「中國數千年以來，狃於君主獨裁之統治，

學校闕如，大多數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

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

結果。」他斷定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如一時不即撲滅，或

馴至敗壞中國之獨立」。他的結論是：「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

無可疑者也。」gq

有賀長雄也公開撰論鼓吹帝制。有賀氏原文至今尚未見到，但據曹汝霖回

憶，有賀氏「寫了日本由立憲而強之文，有賀到底知道中國人作風，故此文不J

邊際」gr。有賀氏刻意避重就輕，與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談話有異曲同工之妙。

相比之下，古德諾的文章明確肯定中國應當實行君主立憲，顯然最符合袁

世凱及北洋派的口胃。因而，古氏的文章就成為整個洪憲帝制運動的理論基

當袁世凱要稱帝的消

息傳到美國時，古德

諾便於1915年7月趕

回北京，並應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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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帝制。古德諾的

文章顯然最符合袁世

凱及北洋派的口胃。

因而，古氏的文章就

成為整個洪憲帝制運

動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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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安會，其成立宣言即借古氏文章立言。籌安會成立宣言在引述了古德諾的謬

論後，大聲疾呼：「古博士以共和國民，而論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為深切著明，

乃亦謂中、美情殊，不可強為移植。彼外人之軫念吾國者，且不惜大聲疾呼，

以為我民忠告；而我國人士，乃反委心任運，不思為根本解決之謀，甚或明知

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

民義務之謂何？我等身為中國人民，國家之存亡，即為身家之生死，豈忍苟安

漠視，坐待其亡？」gs

由此可見，正是古德諾和有賀長雄敲響了洪憲帝制的開場鑼鼓。

六　兩 點 結 論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

第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集團缺少具有現代政治思想的理論家。袁

世凱任用的法律派，即楊度、施愚、顧鰲等人多是剛回國不久的留學生（以留日

學生為主），正如有賀長雄所評論的，他們除了背誦舊習之講義外，還不善於將

現代政治的理論與中國政治習慣聯繫起來。因此，如何將現代政治的理論與傳

統的中國政治習慣有機地結合，創立一套符合袁世凱個人獨裁專制需要的理

論，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個任務是由有賀長雄與古德諾來完成

的。特別是有賀長雄的思想和主張，由袁世凱的法律派加以解釋，敷衍成文，

就源源不斷地變成了洪憲王朝的法律。因此，我們可以說：有賀長雄與古德諾

是袁世凱的理論家，是民初政治的理論指導者。《時事新報》一篇評論指出：「國

民不敢言輿論矣！凡有大舉動，輒曰外人已讚許之，則以為天經地義矣。然則

觀輿論者，惟出之外人之口乃有根據，此豈非國民之恥耶。」gt這則評論比較準

確地反映了有賀長雄、古德諾與民初政治的關係。

有賀長雄與古德諾一味迎合袁世凱的獨裁要求，干涉中國內政，因而引起

輿論界的強烈不滿。報紙抨擊有賀氏「為我政府所豢養」，他的言論是想「有以為

報」hk。對此，有賀長雄本人似乎也有所覺察，他曾自我解嘲地對記者說：「世

人動輒以予等為中袁（世凱）毒，其實，⋯⋯。」hl可見，除了北洋派外，有賀

長雄與古德諾並不為大多數中國人所喜歡。

第二、儘管有賀長雄和古德諾均主張中國應實行帝制，但他們的動機則是

不一樣的。美國學者楊格（Ernest P. Young）認為，古德諾公開鼓吹帝制，其「根

本的原因可能是誠實的信念與文化的以及職業的傲慢的融合」hm。古氏來華後，

無論在公私場合，他總是「力言中國人民大眾不懂總統意味J甚麼，但是他們卻

懂得皇帝是怎麼一回事，並且情願服從他」hn。因此，中國的「制憲毫無實際意

義」ho。有賀長雄的動機則不那麼簡單，他的言行反映了日本帝國政府的對華政

策和意志。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因害怕中國建立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家後，會

對日本的君主立憲制度產生衝擊，曾經極力阻撓中國建立共和制度。這個企圖

雖然失敗了，但日本並沒有因此放棄破壞中國共和制度的野心。早在1913年

美國學者楊格認為，

古德諾公開鼓吹帝制

的「根本原因可能是

誠實的信念與文化的

以及職業的傲慢的融

合」。古氏來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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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國憲政體制

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針對袁世凱聘請有賀長雄為憲法顧問一事，發表了一番

別有用心的談話，稱中國即使制訂了憲法，「民國政府及國民其果能運用之否，

亦一大問題。即在我國憲法制訂以來，既二、三十年，尚且不能得憲政完美，

而舉立憲國民之實，況中華民國初立，豈可易言之乎？」hp有賀長雄作為一個與

日本政界有密切聯繫，且曾經兩次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帝國主義份子，無疑是

忠實地執行了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的。有賀長雄來華後，一方面大力散布中國

不可能建立共和制度的謬論，稱「無論何人均不信中華民國可以自始建設一完全

之共和國」hq，即使「再閱二十年，恐中國憲法尚未確定也」hr。另一方面，有賀

長雄大力吹捧野心家袁世凱，稱其為偉大之人物，極力慫恿袁世凱稱帝。可

是，當袁世凱宣布接受帝制時，日本政府又公開拆袁世凱之台。日本這樣做的

唯一目的，就是要搞亂中國，使中國四分五裂。而日本正是利用袁世凱這個野

心家來達到他們的目的。

回顧這段歷史，無疑給中國人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註釋
1drdsdtekhn　〔澳〕駱惠敏編、劉桂梁等譯：《清末民初政情內幕》，下冊（上海：

上海知識出版社，1986），頁101；248；584；248-49；248-49；487。

2　〈張鎮芳存電〉，未刊電，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3　〈憲法起草問題之討論〉，《民國彙報》，第1期，頁30。

4　激烈派甚至表示：「制訂憲法之權，屬於國會，載在臨時約法，滄海可枯，泰

山可移，此言不可易也。」「如有敢強奪國會制憲權者，請齒吾刃！」參見〈誓死擁護

制憲權〉，《中華民報》，1913年4月23日。

5　國民黨議員覃振發言說：「起草憲法本係國會之職權，載在約法，今政府竟擬

自行起草，本係違背約法，當然不成議案，即應取消，萬不應付審查。」參見〈參議

院竟然開會〉，《民立報》，1913年3月8日。

6　梁啟超且在《庸言》上撰文，公開鼓吹「聘請東西公法學大家數人為顧問，以收

集思廣益之效」。梁啟超：〈專設憲法起草機關議〉，《庸言》，第1卷第3號。

78　民畏：〈異哉憲法顧問〉，《中華民報》，1913年3月18日。

9　國民黨機關報《民立報》評論指出：「建設萬端，豈惜借才異地？然他政可有顧

問，而憲法不當有顧問。蓋他國良憲雖當博考，然典籍具在，豈難勾稽？即各國政

情，國士豈乏研究？況欲參酌我國情勢，尤非外人所能勝任。」力子：〈憲法不當有

顧問〉，《民立報》，1913年3月18日。

bkblbmbobpbqbrbsbtckclcmcnco　〔日〕有賀長雄：《觀奕閒評》，1913年8月校印。

bn　〈有賀顧問之憲法討論及總統月旦〉，《憲法新聞》，第8期。

cpcqct　〈古德諾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憲法新聞》，第13期。

cr　〈古顧問之憲法談〉，《憲法新聞》，第12期。

cs　〈古德諾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憲法新聞》，第12、13期。其要點如下：一、

總統由國會選出，任期六年，可連任。二、總統為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三、總

統有權任免一切官吏及各省長官，不必經國會同意。四、立法權由國會行之，國會

由參議院、眾議院組成。國會通過的法案應送交總統簽署認可。總統有否決權，總

統否決的法案送還國會，如經國會三分之二的議員通過，即成法律。五、總統得頒

法令，但須交國會。國會可撤除此項法令，無得總統同意之必要。六、總統每年提

出預算。國會倘對總統提出的預算未予如期處理；即用上年預算之數。財賦稅法的

度支，倘非先由總統諮文提出，國會不得有任何決議；對總統所提出的數字，國會



58 百年中國
亦不得有所增加。（此點係採用加拿大和英國憲法，以求節用。）七、國會議員可

擔任行政職務。八、在多種情形下，國會得彈劾總統。九、司法權由法院行之。

十、憲法之增修、須經國會兩院議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且須得大總統之認可。

dkgngogp　唐在禮：〈辛亥前後的袁世凱〉，載吳長翼編：《八十三天皇帝夢》（北京：

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頁160；158；160；161。

dldm　〈有賀博士對於選舉總統之建議〉，《憲法新聞》，第3期。

dn　楊幼炯：《近代中國立法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頁121-23。

dodpeneo　〔日〕有賀長雄：〈共和憲法持久策〉，《申報》，1913年10月30日、10月

31日。

dq　〔日〕有賀長雄：〈論不信任投票之危險〉，《時報》，1913年11月5日。

el　儲亞心：〈論不信任投票與責任內閣之關係〉，《庸言》第1卷第21號。

em　〈專電〉，《申報》，1913年10月24日。

epftho　郅玉汝：〈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載《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

第20編，民初政治（二）（台北：商務印書館，1985），頁45；46；42。

eq　〈大總統參預憲法問題之決心〉，《大眾報》，1913年10月31日。

er　〈憲法問題〉，《時事新報》，1913年10月25日。

esetfs　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  1912-1928》，第2卷（武漢：武漢出版社，

1990），頁497-98；497-98；943。

fkgs　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3輯

（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頁52；52。

flfm　〈有賀長雄回國後之民國談〉，《時事新報》，1913年11月15日。

fn　〈大總統布告第一號〉，《政府公報》，1914年5月1日。

fo　〈袁項城之閣制主張〉，《憲法新聞》，第6期。

fp　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2編第1卷，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1987），頁486。

fq　〔美〕古德諾：〈總統制與內閣制之比較〉，《庸言》，第2年第1、2號合刊。

fr　〔美〕古德諾：〈中國新約法論〉，載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第2卷

（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頁943。

gk　參見〈有賀長雄之條陳〉，《申報》，1914年4月9日；〈共和顧問院之組織說〉，

《申報》，1914年4月11日。

gl　〈約法會議之開幕及進行〉，《庸言》，第2卷第4號。

gmhm　轉引自〔美〕楊格：〈現代化的保守人物——袁世凱〉，載張玉法主編：《中國

現代史論集》，第4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

gq　全國請願聯合會編：《君憲紀實》，1915年9月。

gr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誌社，1966），頁134。

gthk　〈憲法問題之外論〉，《時事新報》，1913年11月10日。

hl　〈有賀博士歸國後之中國總統談〉，《憲法新聞》，第13期。

hp　梁之柱：〈大隈伯中華民國之將來談〉，《國民雜誌》，第1卷第2號。

hq　〈有賀長雄對於國會之批評〉，《憲法新聞》，第14期。

hr　〈有賀長雄博士之官制談〉，《東方雜誌》，第10卷第1號，1913年7月1日。

張啟榮　湖南新化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碩士。曾任職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

史研究所，現任職於浙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所，主要研究方向為民國憲政史及

民國人物，並發表有關論著多種。


